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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湾花地 “7·24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2023年7月24日18时35分，在广州市荔湾区长堤街进上

市路30米处,发生一起一辆重型自卸货车与一辆自行车碰撞

的交通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荔湾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

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2023年12月19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

组提交的《荔湾花地“7·24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确保各责任单位认真落实整改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

再次发生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

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

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评估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委员

会办公室牵头开展荔湾花地“7·24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。

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4年11月19日，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

室牵头成立评估工作组，评估工作组组长由区安委办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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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、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担任，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

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

荔湾交警大队以及花地街道办事处等有关人员组成。评估

工作组依据《评估办法》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

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定评估对象。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此次

评估对象为：郭某华（涉事驾驶员）、朱某龙（南泥湾公

司法定代表人）、阮某明（南泥湾公司安全管理人员）、

南泥湾城市建设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泥湾公

司”）、广州富兴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兴

公司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白鹅潭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白鹅潭管委会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

（以下简称“区住房建设园林局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城市

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城管执法局”）、广州

市荔湾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安委

办”）、区预联办。

2.确定评估内容。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有关内

容，编制责任追究情况检查清单、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检查清单内容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通过走访现场、资料审查等方式了解南泥湾公司、

富兴公司落实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

及工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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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评估组通过查阅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白鹅谭管委会和区预联办关于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

施的文件资料，整体评估相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荔湾花地“7·24”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责

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：“7·24”

事故结案后，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逐

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，总体达到了“事

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

未落实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”的事故调查

处理原则要求。

（一）南泥湾公司、富兴公司已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

中指出的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问题、提出的防范及整改

措施建议，做出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白鹅谭管

委会和区预联办主动作为，多措并举，履行监管责任，在

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查报

告》中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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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责任单位或责任

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郭某华

（涉事驾驶员）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

任，涉嫌交通肇事罪建议移交

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

任。

已于2023年9月8日被广州市公

安局刑事立案，9月15日被刑事拘

留、9月22日被依法取保候审。尚

未出刑事判决结果。

2

朱某龙

（南泥湾公司法

定代表人）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规

定，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一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处罚

人民币46164.4元的行政处罚。

因其未缴纳罚款，区应急管理

局已于2024年10月23日对其依法申

请强制执行。

3

阮某明

（南泥湾公司安

全管理人员）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规

定，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五）

项的规定，作出处罚人民币13666

元的行政处罚。

因其未缴纳罚款，区应急管理

局已于2024年10月23日对其依法申

请强制执行。

4 南泥湾公司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规

定，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道

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十

四条，《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

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（三）项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八条第二款、第二十八第四

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作

出处罚人民币350000元的行政处

罚。

因其未缴纳罚款，区应急管理

局已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对其依

法申请强制执行。

5 富兴公司

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园林局

(区交通运输局)将违法线索移交

市交通运输局立案查处。

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已于2024年

1月3日向广州市市交通运输局移送

广州富兴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涉嫌

违法行为的报告。

6 白鹅谭管委会

建议白鹅潭管委会抓好整

改落实，并向区预联办提交整

改报告。

白鹅谭管委会已于2024年11月

22日向安委办报送2023年荔湾花地

“7·24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

7
区住房建设园林

局

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园林局

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告相

关情况，要求督促广州白鹅潭

地块商业项目加强建筑废弃物

运输车辆管理。

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已于2024年

1月10日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

告相关情况，要求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督促广州白鹅潭地块商业项目

加强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管理。

8 区安委办

建议由区安委办对区住房

建设园林局和花地街道办事处

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。

区安委办于2023年10月20日对

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和花地街道办事

处进行安全生产集体约谈会议。



— 5—

四、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通过资料审查、查阅文件等方式，针对“7·24”事故

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展评

估工作。南泥湾公司、富兴公司具体整改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南泥湾公司

1.召开事故分析会议，对全员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学习；

2.定期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，将重点路段、路口

的安全注意事项列入驾驶员的教育培训内容，并安排专人

监督会场，避免驾驶员签名造假问题；

3.定期开展安全隐患自纠自查工作，重点关注车辆安

全技术状况；

4.制定《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》，明确驾驶员违章

后的处理程序和处罚措施。

5.根据《挂靠车辆管理制度》，针对所有挂靠在名下

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车辆，明确车辆挂靠条件，规范

车辆和驾驶员管理，落实挂靠车辆的统一管理，对不符合

规定的车辆严格管控，保证运营车辆符合运输条件。

（二）富兴公司

1.严格落实货物源头装载管理，每次投入生产运行前，

安排驻点工作人员检查入场运输车辆、驾驶员的证照是否

齐全有效，一旦发现证照无效的，禁止入场。

2.要求货物装载严格按照《驾驶员安全生产业务操作

流程》，确保货物合理装载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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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7·24”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各评估对象深刻汲取

事故教训，其中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白

鹅谭管委会和区预联办通过开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管理监管，

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等措施，提高全区道路运输企

业安全管理意识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

故发生。

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

三工作情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南泥湾公司

1.落实全员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健全安全生产奖惩制

度

根据该公司《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》，制定了企业安全

生产目标并将任务层层分解，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，

明确个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和驾驶员职责，同时定期

进行责任考核，表彰优秀者、处理不达标人员。

2.定期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

定期开展从业人员日常安全培训教育，对驾驶员进行

岗前安全教育并进行考核，增强驾驶员遵守道路交通法律

法规和安全驾驶操作规程的意识。

（二）富兴公司

1.开展警示教育及安全培训，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

一是召开事故分析会议，对全体驾驶员进行事故警示

教育学习；二是每天做好针对“右转必停”落实执行情况

的安全提醒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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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采取针对性的措施，优化施工工地场内外的交通安

全设施

一是在施工工地长内外设置人车分流措施；二是在出

入口增加4个凸面镜，减少司机视线盲区；三是增加出入口

红外线感应危险路口提示喇叭；四是根据事故调查情况反

馈，针对事故路口积水情况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区住房建设园林局

1.开展全区范围事故通报警示教育

为强化荔湾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防范工作，区住房建

设园林局分别于2023年12月14日和12月15日分两个批次组

织区内道路运输企业召开荔湾区交通运输行业第四季度安

全生产工作会议暨事故警示教育会，参会企业148家次。会

上播放了事故警示教育视频、近期部分车辆交通亡人事故

视频，通报2023年以来区内营运车辆交通亡人事故情况，

并分析事故原因，督促企业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，切实

做好事故预防工作。

2.组织开展工程车企业专项检查

为深刻汲取2023年营运工程车交通安全事故多发频发

教训，剖析原因、举一反三，根据《荔湾区营运工程车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工作要求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

每季度联合区道安办、荔湾交警大队、区城管执法局等多

个部门对区内工程车企业开展专项检查，2024年以来已按

计划完成四个季度联合检查，共检查104家次工程车企业。

（四）区城管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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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强化源头管控，压实工地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

一是压实工地运输企业安全主体责任。截止至 2024 年，

每年年初均召开建筑废弃物处置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会议，

强调部署建筑废弃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工作，并与各企业

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，明确年度安全管理工作目标和奖惩

措施，引导运输企业强化主体责任，提高企业主体责任意

识。

二是落实工地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监管。区城管执法局

制定建废运输专项巡查监管工作方案，明确巡查监管目标，

加强对运输企业的日常监管。同时，贯彻落实《广州市建

筑废弃物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联合大检查行动方案》的工作

部署，联合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预联办等单位深入开展

建筑废弃物运输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。2023 年 8 月至

2024 年 10 月，共开展安全检查 1331 次，发现指出安全隐

患 38 处，下发 37 份整改通知书，要求问题企业立行立改，

及时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；组织运输企业安全教育培训

16 次，以“严管重处”的高压态势，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倒逼企业建立健全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，

解决企业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与突出问题，有效提升全区

建废运输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总体水平。

2.开展建筑废弃物运输专项整治行动

一是组建执法工作专班，制定相应工作方案。2024 年

初，区城管执法局制定了《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4 年建筑废弃物源头工地执法专班工作方案》，由局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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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领导作为专班组长，多次召开工作例会，就如何做细做

实专班工作给出了详细又切实的指导意见；分管领导针对

今年执法工作重点领域，作出了具体研究部署，推动全区

建筑废弃物执法齐抓共管，共同行动，有力打击了各类违

法行为。根据方案要求，每季度进行一次建废领域执法工

作专项通报，促进各街积极执法，提升重视程度。

二是指导街道积极作为，打击无证运输行为。荔湾区

各街道在区城管执法局协助指导下全区无证运输类案件共

立案 11 宗，已作出处罚决定 5 宗，罚款 51.5 万元；未经

批准处置建筑废弃物案件立案 18 宗，已作出处罚决定 11

宗，罚款 12.25 万元。

三是成立机动执法小组,广佛联动，形成执法合力。组

建由“城管、交警、交通部门”组成的 6 人 3 车机动执法

小组。通过前期监测和预判，联合开展执法行动，合力打

击违法运输行为，截至目前，共开展“6 人 3 车”行动 19

次，出动人数 270 人次，车辆 82 车次，检查工地 88 个次，

检查车辆 85 台；为进一步打击跨区域违法运输建筑废弃物

的行为，区城管执法局联合佛山市城管局等部门积极开展

广佛专项联合行动，根据广佛联动执法机制工作方案共开

展建筑废弃物联合整治行动 28 次，共出动执法人员 393 人

次，出动执法车辆 127 台次，检查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120

台。

（五）白鹅潭管委会

1.落实施工路段的安全管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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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，因项目建设需要，封闭了新隆沙江边道

路。事故发生后，白鹅潭管委会召开新隆沙片区上市路修

复保养工作会议，要求各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积极改

善道路积水、破损等情况，提高上市路通行能力。同时要

求各相关单位按照《关于加强新隆沙区域养护的函》进行

区域职责划分，定期开展巡查整治工作，及时处理问题，

切实做好新隆沙区域日常维护管理工作。

2.督促落实相关企业在长堤街周边交通安全防范措施

2023 年 8 月，白鹅潭管委会就新隆沙项目江边现有道

路养护整治等相关工作，与各相关单位召开工作会议，明

确道路养护整治相关工作及费用分摊事宜;同时，明确由沿

线各单位负责，在责任划分区域范围内施工车辆进出口设

置专门交通疏解岗亭和安排专员指挥来往行人及车辆。今

年上半年，白鹅潭管委会对立白大厦北侧长堤路段进行了

人行道地砖铺设，并增设了高标准护栏，下一步，白鹅潭

管委会将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地块出让合同要求，高标准建

设配建道路，以提升片区整体面貌。

（六）区预联办

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。一是打造宣传示范点，以

点盖面开展宣传。结合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工作，选取交

通安全宣传工作突出的4个社区、商圈、企业作为宣传示范

点，形成榜样效应在全区推广。同时，按照已建成的宣传

示范点工作标准，继续在各街道建设一批新的示范社区，

借助宣传示范点，广泛普及交通安全法规和安全常识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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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文明交通意识。二是组织交通安全入

社区，营造广泛宣传面。按照交通宣传"七进"工作要求，

2023年，区预联办组织各街道、重点运输企业、中小学校

共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约 30 场次，组织宣讲近 400 场次，

主办"大篷车"大型巡回宣传 1 场次，结合不同时期、不同

重点，有主题、有侧重点地进行安全教育。

六、评估发现的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

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突出问题。

七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强化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安全管理与

安全监管工作，进一步压实工地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落实安全风险防范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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